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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覽

我們的角色

‧ 檢討現行法例，並在適當時候向政府提出修訂建議
‧ 檢討其他現行規例，例如指引及守則，並在適當時候加以修訂
‧ 進行各項研究，以支持積金局擔任強積金制度監管機構的角色

2006-07年度，我們：

‧ 根據運作經驗，檢討及修訂《強積金投資基金披露守則》
‧ 就改良成員權益報表的建議，諮詢公眾
‧ 着手開發強積金基金比較平台
‧ 匯報兩項檢討結果，包括強積金供款的最高及最低有關入息水
平，以及補償基金的最合適儲備水平和徵費率

‧ 發布《強積金制度五年投資表現回顧》報告
‧ 研究強積金基金費用和收費的規管方式
‧ 協助制定《2006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一般）（修訂）規例》，並跟進實
施事宜，包括擬備闡明法例規定的指引

‧ 協助政府草擬2007年修訂條例草案
‧ 增發三套強積金指引，修訂九項現行指引及一份守則
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周年報告

規管及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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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及政策（續）

近年來，積金局繼續改善向強積金計劃成員披露資料的工作。
積金局在實施2004年6月發出的《強積金投資基金披露守則》（簡

稱《披露守則》）後，檢討在施行期間出現的問題，並諮詢業界如何修訂《披
露守則》中有關收費表及基金便覽的條文。此外，根據新頒布的《香港財務
報告準則》及《香港會計準則》，基金開支比率的計算方法須予修訂，並須
符合新規定。經修訂的《披露守則》獲指引制定委員會和董事會核准後，在
2007年2月發布。為此，積金局確認了業界團體在2007年4月發布的表現
陳述準則第二版，該準則為業界準備基金便覽提供指引，以符合《披露守
則》的要求。

為進一步改善資料的披露，積金局擬備多項改良成員權益報表內容的建
議，在2006年5月19日發出諮詢文件。在2006年8月諮詢期結束時，積
金局收到大約25份意見書，並隨後選定部分專題諮詢業界。積金局會考慮
有關意見，然後公布修訂內容。

積金局已經着手開發一個平台，讓計劃成員比較強積金基金費用和收費資
料。這個平台是參考本地和外國類似的平台而設計的。在設計期間，積金
局探討過法例對積金局取得和發表相關資料的限制，提出修訂法例的建
議。平台的第一階段預計在2007年推出，提供強積金基金費用和收費的
摘要資料。完整的平台須待強積金法例相關部分完成修訂後，於稍後推
出。

強積金基金
資料的披露
強積金基金
資料的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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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及政策（續）

積金局在2004-05年度對保證基金的儲備規定展開檢討。根據
第一輪正式的業界諮詢工作的結果，積金局在2006-07年度修改

諮詢文件，建議新的規管架構。經修改的諮詢文件在2007年4月發出，將
在2007年與業界再作討論。

根據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（簡稱《強積金條例》）第10A條，積金局須每
四年至少一次檢討強積金供款的最低和最高有關入息水平。最低有關入息
水平上次在2003年2月調高，年內因此檢討了有關入息水平，並在2007
年1月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。有關建議是把最高有關入
息由每月$20,000調高至$30,000的水平，並且維持最低有關入息在每月
$5,000的水平。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隨後邀請相關界別提出意見。部分
組織支持積金局的建議，其他組織則有不同要求，例如調高最低有關入息
至每月$6,000的水平，或維持現有最高有關入息水平，或分階段調高最
高有關入息水平。政府現正參考收集到的意見，考慮積金局呈交的檢討結
果。

積金局在2006年7月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補償基金儲備水平
和徵費率的檢討結果。補償基金根據《強積金條例》成立。擁有強積金計劃
的實益利益的強積金計劃成員或其他人，如因強積金受託人或管理強積金
計劃的任何其他人的失當或違法行為而損失強積金累算權益，可向補償基
金申索補償。補償基金的資產包括由政府注資的$6億創辦基金，及每年強
積金計劃淨資產值0.03%的徵費。積金局建議維持現有徵費率，並在36個
月內再次檢討。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要求積金局在18個月內呈交進度報
告。積金局將與政府合作擬備中期報告，在2007年12月或之前呈交該委
員會審議。

對規管事宜的
檢討
對規管事宜的
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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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及政策（續）

1 檢委會在2001年8月成立，目的是就強積金計劃的管理及運作，對強積金法例進行全面檢討，以提高強
積金制度的效益及效率。檢委會由僱主及僱員組織、強積金服務提供者、專業團體、香港特區政府及積
金局的代表所組成。

積金局回顧強積金制度在2001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五年期
間的投資表現，目的是加深計劃成員和其他相關界別對強積金制

度投資表現的瞭解，並說明研究結果的意義，以助他們管理自己的強積金
事宜。回顧報告在2006年7月初發給相關界別，亦歡迎公眾索取。

費用和收費是作投資決定時的重要考慮因素。這些年來，研究如何規管費
用和收費，是積金局的重點工作。年內，積金局就收費水平、結構、機制
及規管方面，研究其他國家的退休金制度。研究結果將有助制定未來規管
收費的方式。

強積金法例
《強積金條例》在1995年制定後，曾在1998年及2002年修訂，並由多項分
別在1998年、1999年及2000年訂立的規例和規則補充。強積金法例以及自
《強積金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制定以來訂定的修訂法例名稱，列於附錄2。

為進一步提高強積金制度的效益及效率，積金局根據強積金制度的運作經
驗繼續檢討強積金法例，擬備有關計劃運作的建議，交由強積金計劃運作
檢討委員會（簡稱「檢委會」）1審議。在2006-07財政年度，檢委會通過兩
項修訂法例的建議，分別是精簡核准受託人匯報無人申索權益的方式，以
及改善有關資料披露的法例條文。此等建議隨後亦獲董事會核准。

自2002年以來，有超過40項修訂強積金法例的建議獲檢委會通過並獲董
事會核准。在這些建議當中，有11項旨在修訂《強積金計劃（一般）規例》附
表1的投資規則。該等建議在2006年6月獲立法會通過成為《2006年強制
性公積金計劃（一般）（修訂）規例》（簡稱《2006年修訂規例》），並於2006年
12月1日正式生效。

積金局正協助政府擬備《2007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，當
中涉及30多項修改強積金法例的建議。此等建議包括取消從「有關入息」
的定義中豁除房屋津貼及其他房屋福利的安排，取消供款日後30日的結算
期以加快現時追討拖欠供款的步伐，以及容許積金局在更多情況下向他人
披露資料（包括編輯和披露比較資料，以協助計劃成員作出投資決定）。積

研究和政策發展研究和政策發展

法例檢討法例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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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及政策（續）

金局在2007年4月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該等修訂建議，期望可在
2006-07立法會會期內，呈交條例草案予立法會審議。

職業退休計劃法例
《職業退休計劃條例》在1992年制定後，曾作修訂。該條例以及其後的修
訂法例名稱，列於附錄3。待有立法時段提供，積金局便向立法會呈交修
訂條例草案，提出自2001-02年度以來擬定的修訂建議。

積金局發出強積金指引及守則，以闡明法例的規定，並協助相關界別遵守
強積金及職業退休計劃的有關法例。截至2007年3月31日，已施行六十二
套指引及三套守則。其中三套指引是在年內發出，九套現行指引在年內修
訂，目的是配合《2006年修訂規例》的施行及《披露守則》的修訂，反映有
關核准證券交易所及核准中央證券寄存處的變動，以及說明以喪失行為能
力為理由提出的累算權益申索亦接受由註冊中醫發出的醫療證明。積金局
根據運作經驗修訂《披露守則》，改良內容，詳情請參閱本章「強積金基金
資料的披露」一節。

積金局發出的指引及守則名稱詳列於附錄4。積金局網站亦有上載，供公
眾查閱。

指引及守則指引及守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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